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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版本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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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加速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申請審查程序、使審查過程透明

化，及保存全國清除處理機構歷次許可資料，自 109 年 1 月起，

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者如欲辦理清除、處理許可證、處理同意設置

及處理設施試運轉計畫之申請、變更或展延申請時，須連線至清

除 處 理 機 構 服 務 管 理 資 訊 系 統 (WCDS) （ 網 址 ：

https://wcds.moenv.gov.tw/），採用線上作業方式填報申請表單、

提出申請，並套印申請文件後檢附相關文件送交機構所在地環保

局進行申請。 

 

若業者尚未取得管制編號，第一步須連線至「環境保護許可

管理資訊系統(EMS)」(網址：https://ems.moenv.gov.tw/)，於首頁下

方點選「新申請管制編號」，由機構所在地環保局核發管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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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須先於 EMS 確認業者所填報之管編申請內容，並核發

管制編號，再連線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IWR&MS)」

建置相應之列管名單(清除、處理)，並將 IWR&MS 核發之登入密碼

提供予業者始可登入 WCDS，新申請管制編號流程如下圖。 

新申請清除、處理機構之取得管編及許可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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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線上申請及審查作業流程 

毋論清除或處理許可證要新設立、變更或展延申請，自 109 年

起，應連線 WCDS 網站填報申請表單、套印申請文件並提出申請，

其線上申請及審查作業流程如下圖所示。 

公民營處理許可證線上申請及審查作業流程

環保局機構業者

登入WCDS/許可申請

選擇申請事由
(新申請/變更/展延)

填寫申請表單

檢視文件填報內容並
套印許可申請文件

線上點選提出申請

併同公文.附件等資
料送交環保局審查

申請文件

公文、附件

受理申請/線上收件
並關閉填報權限

進行書面初審、
實質複審審查

審查結果

開放修改權限
系統通知補正期限

結束案件審查

輸入許可登載資訊

列印許可證陳核稿
及進行簽陳

結束案件審查

線上修改填報內容
並套印文件

進入審查進度及
意見回覆

申請

審查

填寫補正結果並提送

進入核發程序

核發

補正文件

核發及套印
許可證 許可證及

許可文件

通過

補正 駁回

受理補正資料
關閉修改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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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審查功能操作說明 

清除、處理許可證審查功能需擁有「許可審查」權限之帳號

人員方可進行收件確認及案件分派，若您尚未擁有許可審查權

限，請向貴單位之帳號管理人員申請。而單位主帳號人員則可自

行利用「主帳號維護」功能調整及管理單位內各帳號之使用權限。 

無論清除、處理許證、試運轉計畫、許可同意設置文件等案

件審查，其審查流程及操作方式皆相同，故以下說明操作步驟，

操作步驟圖片則以處理許可審查案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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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件作業 

擁有收件作業功能權限的帳號人員方可進行收件確認及案件

分派；案件審查期限應自受理日（人工輸入）起算 60 日內完成(系

統自動扣除補正期間)。 

➢ 步驟一：於系統左邊選單點選「許可審查\收件作業」。 

➢ 步驟二：於欲進行收件之「收件並關閉填報權限」欄位點

選收件確認，點選後將關閉業者端資料填報權限，避免審

查資料與線上資料不相符。 

 

 

➢ 步驟三：於案件分派欄位點選「空白輸入格」，將提供可進

行許可審查之人員選單，選擇完成後請點選確認按鈕，完

成申請案之收件作業。 

 

※請注意：考量機構個資及商業營運等保密資料，故非屬該筆案件之

審查人員則無法查看案件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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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查作業 

整體審查作業可分為 5 種功能：接收立案、初審、複審、

補正、駁回退件。另外，在審查作業介面另有「審查管制表」

功能，提供環保局可查詢單一機構歷次申請之案件及其審查

補正歷程，並計算審查天數等功能。 

(一)接收立案 

➢ 步驟一：於系統左邊選單點選「許可審查\審查作業」。 

➢ 步驟二：於案件接收欄位點選接收確認，若遇案件分派錯

誤時，可點選退回分案，案件將回到收件作業頁面等待重

新進行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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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審/複審表維護 

初審及複審維護頁面皆提供有提送資料檢視功能，點選

提送資料欄位之檢視按鈕，即可線上查看業者於系統填報之

文件內容，可比對業者檢附之紙本文件是否相符。 

 

➢ 步驟一：點選初審表/複審表欄位之維護按鈕。 

 

➢ 步驟二：填寫案件申請日期及受理日期，如有要求補正則

請輸入補正通知日(最多可補正 20 次)。 

※請注意：案件審查期限提醒功能，將以受理日期起算 60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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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三：登錄審查結果，若審核結果為補正時，僅開放點

選未通過項目表單修改權限，並請於「補正說明」欄位撰

寫應補正意見。 

※請注意：若為申請事由點選錯誤，可開放基本資料修改權限即可。 

 

 

➢ 步驟四：請於「文件審核意見」撰寫案件之審查結論，並

可點選帶入補正說明內容按鈕，將步驟三撰寫之各表單應

補正項目及內容進行帶入。 

 

➢ 步驟五：於初審/複審審核結論勾選案件准駁與否，點選傳

送確認後即完成初審/複審審查表維護。 

 

※請注意：若要列印審查表則請先進行資料暫存，再點選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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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正案件 

申請案經由初審或複審審核結果應進行補正時，皆會置

放於「補正案件」頁面，此頁面提供線上查看業者意見回覆、

接收補正案件，及提供環保局可逕行駁回申請等功能。 

 

1.接收補正 

➢ 步驟一：業者已於系統完成補正之案件，系統會記錄「補

正日期」且接收補正按鈕將顯現為可點選狀態。 

 

 

➢ 步驟二：點選意見回覆之查看按鈕，可檢視業者填寫之意

見回覆內容。 

 

 

➢ 步驟三：點選接收補正按鈕，該案件將關閉業者填報權限，

並返回至初審/複審表維護頁面等待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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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駁回申請 

➢ 步驟一：針對逾期未補正之案件，點選駁回申請按鈕進行

退件作業。 

 

 

➢ 步驟二：於系統提供之視窗輸入案件駁回理由，輸入完成

請點選確定按鈕，該案件將置放於「駁回退件」頁面。 

 

 

※請注意：於「補正案件」頁面進行駁回申請之案件，須接續「駁回

退件」頁面之功能操作始完成該案件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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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駁回退件 

申請案審查結果判定為駁回時，請接續到「駁回退件」

頁面輸入該筆案件之退件文號、發文日期等資料，作為該案

件結案依據。 

※請注意：未完成駁回退件程序之案件，系統將判定為尚未完成審

查，並且系統仍為未開放業者之填報權限。 

 

➢ 步驟一：點選資料維護進入頁面並輸入案件之退件發文文

號、退件發文日期。 

 

➢ 步驟二：輸入完成後點選確認傳送 完成結案按鈕，系統即

重新開放業者提送申請及表單修改等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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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查管制表 

本頁面提供環保局查詢單一機構現行案件審查狀態，及

其歷次申請之案件及其審查補正歷程；系統並將運用環保局

在初審審查表中填寫之「受理日期」開始起算審查天數(將扣

除案件補正日數)。 

※請注意：系統計算之審查天數僅提供環保局作為參考。 

 

➢ 步驟一：於審查管制表介面輸入欲查詢之管制編號。 

 

➢ 步驟二：點選欲查看之「申請案號」，系統將列出該筆案件

之初審、複審等相關紀錄，並提供審查天數參考。 

➢ 步驟三：點選補正資料查詢按鈕，即會列出該筆案件歷次

之審查意見，及業者撰寫之補正意見回覆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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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審查結果修正 

提供地方環保機關對於清除許可案件審查結果誤植情形

時進行修正，為維護及降低許可資料庫之資訊內容有任意修

正之風險，功能預設為擁有許可審查權限之「系統主帳號」，

欲開放其他使用者則請主帳號人員自行至「主帳號維護」進

行設定，其案件修正之操作流程如下圖所示。 

欲修正
案件查詢

案件審查
結果誤植

審查結果
修正功能

選擇複審
修正後狀態

輸入進行
修正原因

確認修正
結果送出

重新進行
案件審查

複審結果修
正限定功能

修正為
初審中/

複審中

 

 

➢ 步驟一：點選「許可審查\審查結果修正」功能。 

➢ 步驟二：輸入欲進行修正之管制編號及誤植之審查狀態。 

 



公民營清除處理許可證線上審查功能操作手冊 

清除處理機構服務管理資訊系統(WCDS) 16 

➢ 步驟三：確認欲修正案件是否正確，並點選審查結果修正

按鈕。 

 

 

➢ 步驟四：輸入「審查狀態修正說明」後，方可點選修改確

認按鈕。 

 

※請注意：進行審查結果修正之案件，原審查紀錄會進行刪除。 

 

步驟五：修正後案件將返回初/複審表維護介面，再點選初/

複審查之維護按鈕，重新登錄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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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展延預准駁設定 

依許可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4 項規定，當清除或處理業者

於許可期限屆滿前 6 個月至 8 個月申請展延者，環保局可能

在可期限屆滿日前尚未作成准駁決定時，為使清除或處理業

者得依原許可證內容收受廢棄物，故新增「展延預准駁設定」

功能，由環保局於頁面設定該筆許可展延申請案之預計准駁

日期，使業者收受申報廢棄物營運資料不受限制。 

※請注意：欲設定案件之申請事由，須為「展延」或「變更暨展延」。 

➢ 步驟一：點選「許可審查\展延預准駁設定」功能。 

➢ 步驟二：輸入欲進行預准駁設定之管制編號，並點選查詢。 

 

➢ 步驟三：點選右側設定進入該筆申請案件之設定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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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四：於「預准駁日期」選擇預計完成證件核發之日期；

點選設定以儲存日期。 

➢ 步驟五：完成日期設定後，系統會出現確認按鈕，請點選

確認以完成預准駁日期設定作業。 

 

※請注意：設定資料會同步到 IWR&MS，作為許可逾期後仍可以進

行聯單申報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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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許可核發 

許可申請案件審核通過時將置放於「許可核發」頁面中。

依行政簽陳及系統操作可分成：1.許可資料登載、2.許可證核

發、3.許可證套印等三步驟。 

 

(一)許可資料登載(含許可字號編碼原則說明) 

➢ 步驟一：點選「許可資料登載」欄位之編輯及套印按鈕。 

 

➢ 步驟二：輸入許可證字號(詳下頁說明)、核發總量，並可

調整各項次廢棄物之核發量。 

 

 

※請注意：倘若不侷限單項核發量，則於「核發總量」填寫許可量，

「各項核發量」則直接預設為 0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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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證字號核發原則說明※ 

「許可證字號」依據申請事由，而有相對應之核發原則： 

1.新提 

將既有取得之清除、處理許可證以 E 化作業提出申請之

案件，得由環保局自行手動鍵入該機構取得之許可證字號。 

2.變更 

當業者提出的變更申請案件不涉及原核發許可證之許可

有效期限時，則該案件之許可證字號即沿襲前次之證號並進

行鎖定，無法修正。 

假若業者提出之變更申請案件涉及跨縣市地址變更時，

則由變更後之核發機關重新核發許可證及有效期限。 

3.新設/展延/變更暨展延  

依 101/1/12「公告『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展延及

變更申請表』研商會」之會議紀錄結論，由「清除處理機構

服務管理資訊系統(WCDS)」統一核發許可字號之格式，其格

式內容包括：年度、縣市別、級別(甲/乙/丙)、種類(清/處)

及字號(4 碼數字)等，例如：101 新北市廢乙清字第 0001

號。 

「許可資料登載」頁面並不會顯現許可證字號，統一於

完成「(二)許可證核發」鍵入許可期限、發證日期、發證文

號後，始由系統產製許可證字號。並且，每一年度之許可證

字號則重新開始計數(0001 號)。 

4.重新申請 

重新申請案件等同新申請案，因此將重新核發許可證及

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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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三：可利用「許可備註事項」之文字編輯功能，填寫

欲登載於許可證中之其他許可備註說明。 

※許可備註事項套印位置：清除許可證顯示於「附錄一、清除相關工

具清冊」；處理許可證則顯示於「附錄五、其他許可事項」。 

 

➢ 步驟四：完成各項核發資料輸入後，點選資料暫存按鈕。 

 

➢ 步驟五：此時列印許可證陳核稿按鈕即顯示為可點選狀

態，核發機關即可點選進行陳核稿套印並進行書面陳核。 

 

※請注意：若許可證字號、許可清除項目及核發總量未完整填寫時，

雖已點選資料暫存則仍無法進行許可證陳核稿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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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許可證核發 

待書面陳核通過批准後，請返回系統並進入「許可證核

發」頁面，進行許可證核發資料登錄與確認。 

 

➢ 步驟一：點選「許可證核發」欄位之核發資訊按鈕。 

 

➢ 步驟二：輸入許可期限(迄日)、許可證發證日期、發文日

期等資訊，完成後點選傳送確認按鈕。 

 

➢ 步驟三：系統將顯示該案件之許可期限、許可證發證及發

文日期之彈跳視窗，再次確定後即完成核發並結束審查。 

 

※請注意：核發資訊將同步至 IWR&MS 進行相關報表更新，及作為聯

單申報時之檢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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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許可證套印 

確實完成許可證核發資訊登錄後，請至「許可證套印」

頁面輸入欲套印之機構管編，即可進行正式許可證套印。 

➢ 步驟一：點選「許可審查\許可證套印」進入。 

 

 

➢ 步驟二：輸入欲套印之許可證管制編號、許可證類別，並

點選送出查詢按鈕。若尚有待核發案件時系統將顯示警示

訊息。 

 

 

➢ 步驟三：為避免格式錯亂，套印之文件將會另存為 PDF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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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許可管理 

為便利核發機關得自行管理轄內清除及處理許可相關證

件，目前提供功能包括：證照廢止/註銷管理、許可證核發修

改、試運轉計畫產源設定及清運車輛調度設定等功能。 

(一)證照廢止/註銷管理 

➢ 步驟一：於系統左邊選單點選「許可管理\證照廢止/註銷

管理」。 

➢ 步驟二：輸入「管制編號」選擇「機構類別」並點選查詢，

查詢完成請點選維護進入資料編輯介面。 

 

➢ 步驟三：點選「選擇執行項目」下拉選單，點選證件廢止

或註銷之理由。 

 

※請注意：如執行項目為「註銷(管編換發)」，則須填寫該機構換發

後之管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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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四：輸入行政執行依據之「公文文號」、「發文日期」，

並上傳該份「公文之電子檔」。 

➢ 步驟五：再勾選「法規依據」條款，輸入「廢證事由」及

選擇「執行生效日」，輸入完成點選右下角確定進行存檔。 

 

➢ 步驟六：完成「證照廢止/註銷管理」之管編，再進入頁面

時即會看到「目前機構狀況」，已從「有效許可」變更成

選擇執行項目所設定之機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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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許可證核發修改 

當許可申請案件已完成「許可核發」之第二階段「核發

資訊」作業，系統即判斷該案件為「已結案」，並且相關核

發資訊同步至 IWR&MS作為遞送聯單檢核依據。假若核發機

關因行政人為疏失或實務需求，欲修正已核發許可證件資訊

時，可由「單位主帳號人員」利用「許可證核發修改」功能，

維護轄內核發之清除及處理許可證件資訊。 

➢ 步驟一：於系統左邊選單點選「許可管理\許可證核發修改」

功能。 

➢ 步驟二：輸入欲修正之「管制編號」並選擇「機構類別」，

並點選送出查詢進入資料編輯介面。 

 

➢ 步驟三：核發機關可自行修正於許可核發階段之欄位資

訊，編輯完成請點選傳送確認。 

 

※請注意：點選傳送確認，系統會將資料同步至 IWR&MS 進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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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運轉計畫產源設定 

現行處理設施試運轉申請文件之「四、試運轉之廢棄物

種類、來源資料」，提供可單純寫廢棄物之來源行業別，或

除了限定行業外再加註限定廢棄物產源之事業廢棄物管制編

號。而若業者初始申請試運轉時並未填寫廢棄物產源之管

編，又依事業廢棄物流向管制規定需要申報遞送聯單時，則

核發機關須於 WCDS 進行設定，方得以提供 IWR&MS 作為

遞送聯單檢核使用。 

➢ 步驟一：於系統左邊選單點選「許可管理\試運轉計畫產源

設定」功能。 

➢ 步驟二：輸入要設定之「處理機構管制編號」及「試運轉

計畫案號」並點選送出查詢，再點選設定進入編輯。 

 

※請注意：進入設定頁將自動顯現，業者在試運轉計畫申請階段已填

寫且環保局已核發之廢棄物來源管制編號。 

點選編輯僅可調整原核發之廢棄物來源預估進廠量，不得

刪除或調整廢棄物代碼、來源管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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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三：點選畫面左上角新增，進入試運轉廢棄物來源及

廢棄物項目設定。 

➢ 步驟四：請設定廢棄物代碼、廢棄物來源管制編號、預估

進廠廢棄物量等資訊，完成後請點選儲存。 

 

※說明：「廢棄物代碼」只會顯示由環保局核准之試運轉計畫內容，

避免環保局設定超出原試運轉計畫核准內容，介面提供有

「多筆」設定方式：(1)單一廢棄物對多筆來源機構管編、

(2)多筆廢棄物對單筆來源機構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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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運車輛調度設定 

許可管理辦法第 18 條第 4 項規定：「清除機構受託清除

廢棄物，應以其經核發機關核准之車輛進行清除。但因清除

車輛調度不及，經核發機關同意者，得以其他清除機構經核

准之清除車輛進行清除。」爰此開發本功能。 

➢ 步驟一：於系統左邊選單點選「許可管理\清運車輛調度設

定」功能。 

➢ 步驟二：輸入要設定之「清除機構管制編號」並點選設定

進入編輯。 

 

※請注意：若已有相關設定為調用或被調用紀錄，則會自動顯示在上

圖之下方列表。 

➢ 步驟三：於「調用機構管編」輸入被調用的管編資訊，再

點選帶出許可車號。 

➢ 步驟四：勾選要調用的「車號」及「調用起迄日期」，再點

選儲存即完成設定 

 

※請注意：本功能只能設定自己轄內要進行調用的清除機構。 


